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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關廠工人案的社會運動與法律動員】 

Ｘ 

【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生活中的法律】 

 

    經過了一波波的抗爭及訴訟，關廠工人案總算在 2014 年告一段落。法實證

資料庫計畫曾經於 2014 年 4 月 13 日舉辦「為權利而抗爭」座談會，並進行後續

資料蒐集彙整的工作。這次，透過資料的整理與解讀，我們可以再一次回顧這起

事件的社會運動進程，以及運動者們、參與者們如何運用法律來達成目標。 

 

    第四期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中的「生活中的法律」調查已經於 2014 年完成。

這次電子報將呈現 2009 年和 2014 年的調查成果比較，看看這五年間，常民的法

律生活產生了怎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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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實證研究專題】 

從臥躺鐵軌到對簿公堂： 

從關廠工人案觀當代台灣社會運動與法律動員 

作者：蘇上雅（國立台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研究所二年級） 

序起：動的車站曾經屏息 

 車站，向來是動與不動交會的境地。潛入台北車站地下月台，晦暗老舊的地

鐵棧道，被往返穿梭的列車擎來千道光芒、陣陣疾風，還有一股動能、一種連續，

夾帶著各種人情印象：歸來的遊子風塵僕僕地拉著行李下車，下工的歸人則拖著

一身疲憊踏上列車被送往遠處另一端點的家。車站月台，是乘載著列車、人與情

緒流動的所在。 

 但你可曾記得某個傍晚時分，車站那流動的風景曾戛然而止？那傍晚，車站

聚滿了人，有原要搭車的旅客、路過的駐足的許多群眾、台鐵站務人員，連穿著

制服、佩帶著槍械的警官也來了，還有鏡頭對準著月台。一剎那間，在現場或電

視機前，時空仿若靜止，我們屏氣呆望著、不解地看著這群年過半百、頭上身上

手上綁著、拉著布條的大嬸和阿伯，咕咚便跳下了平時給火車輾過的軌道，就這

樣肩挨著肩，臥在斑駁冰冷的鑄鐵上，守著那正駛近的龐然巨物。那一刻，火車

靠近時駛得特別緩慢，慢到在眾人鼓譟驚聲的前一刻停止。 

 但這一刻屏息並沒有停滯。事實上，它亦如疾駛的火車，乘載著一群勞工從

青壯年累積至老叟斑白的失望、憤怒與漫長等待；糾結著受雇者、雇主與國家政

府三者之間的矛盾；沿襲著十年前勞工草根運動的激烈，卻也因著那導火線，而

承啟另一種運動形式的可能——以法庭作為「抗爭」場域而正義的過程。這是曾

經震驚台灣社會一時的 2013 年 2 月 5 日的全國關廠工人臥軌事件，但它實有著

更深遠的脈絡待我們去爬梳；而臥軌本身以及其後工人與行政院勞委會間的訴

訟，對於探究遭惡性倒閉之關廠工人所面臨的困境，與當代社會運動中法律所扮

演之角色與特性，皆深具表徵意義。以下，筆者爬梳法實證研究資料庫中所收納、

2012 年全國關廠工人事件豐富史料文獻——包括相關新聞報導與法院判決——

輔以其他文獻史料，試圖呈現此事件複雜的歷史背景、過程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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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火線：貸款或代位求償——資方、勞方與國家間的三角關係 

 時間倒回 2012 年 6 月 18 日，行政院勞委會發佈了題為〈勞委會籲請「關廠

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逾期戶依規定償還貸款〉的新聞稿。這則新聞稿中

指出，於民國 86 年間，行政院勞委會有鑑於關廠歇業失業勞工迅速增加，為協

助關廠歇業失業勞工獲得就業機會、安定生活，特訂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

就業貸款實施要點」，並委託華南銀行辦理「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

當時有聯福製衣、福昌紡織、耀元電子、路明電子、東菱電子、興利紙業、東洋

針織等多家公司員工向華南銀行辦理該項貸款。勞委會於新聞稿與其後的記者會

中強調：此協助方案是貸款性質而非社會救助，失業勞工依照契約取得貸款款

項，自應依照契約規定按期還款；且此貸款案已歷經 10 多年，逾期戶依當時所

訂契約至今應有充足時間分期還款。於新聞稿末尾，勞委會更呼籲逾期戶儘速依

規定償還貸款；否則，為維護國民利益、保障國家債權，勞委會必須依規定執行

公務，委託華南銀行委請律師一民事訴訟程序進行逾期欠款追討。1
 隔日於記者

會上，勞委會職訓局就業服務組組長的黃孟儒再度強調勞委會「不是突然做這個

動作，而是十幾年下來都有持續催繳」。2
 

臥軌沒死，卻被政府逼死！3
 

年過七、八十的老員工的憤慨，道出受僱者對於前述看似具有「依法行政」正當

性的勞委會追討貸款，有迥異的感受與認知；更勾出此事件更深更遠的歷史脈

絡。資方、勞方與國家之間的複雜糾葛，在二十年前已然結下。 

昔日火花：草根抗爭與初步成果 

 1996 年，是台灣第一次集體臥軌抗爭的時點。當年聯福製衣廠等多家公司

關廠倒閉，負責人脫產走避海外，留下四百多名被積欠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的

員工走投無路，組成員工自救會、上街頭抗爭。當年，社會運動的手段是激烈的，

工運人士曾茂興與聯福製衣廠自救會的上百名工人，曾於桃園火車站前平交道

「集體臥軌」4，並於事後被依公共危險罪起訴。當時由眾多因關廠歇業而失業

的勞工所組成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以下簡稱全關連）」更曾以「夜宿勞委會」、

                                                      
1
 〈勞委會籲請「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逾期戶依規定償還貸款〉，

[A_0009_0004_0005_0012]，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2
 〈當年承諾「代位求償」 如今向勞工逼債  勞委會不認帳 聯福勞工再度抗爭〉，

[A_0009_0004_0005_0028]，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3
 同註 2。 

4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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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道年終大掃除」、「絕食抗議」等行動抗議國家法令無法保障勞工權益，

要求政府限期解決惡性關廠問題。過程中，與警力發生激烈衝突。終於，在 1997

年 5 月 15 日，當年惡性倒閉的受害者之一、「東菱電子」員工們所組成的自救

會，展開在勞委會前 28 小時的絕食抗議，當時的勞委會主委許介圭出面安撫自

救會勞工，並於數日後召開公聽會，進而於翌年訂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

款」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再就業補助」等關廠相關法令。5
 

野火延燒：貸款還是代位求償？ 

 換句話說，2012 年勞委會向關廠勞工所「催繳」的「貸款」，是當年因應

本土產業外移、惡性倒閉、眾多受害勞工被積欠工資、資遣費與退休金求助無門

而上街頭抗爭的情境下，國家對於眾多受害勞工所伸出的及時救援。受害者與今

日的國家以不同的角度理解、詮釋昔日國家的救援。當勞委會官員於記者會中強

調協助方案的貸款性質，並呼籲勞工應依照當年訂立的借貸契約依約還款時，聯

福自救會會長詹啟明則強調當初是勞委會先行承諾，會以「代位求償」的方式向

老闆要這筆錢，聯福員工才會願意借這筆錢，也才有了後來的貸款要點。詹啟明

表示，如今勞委會要連本帶利地討回，根本是挖洞給勞工跳。6自救會會長的說

法，點出二十年前訂契約時，關廠工人們雖已然知曉該筆經費是以「借貸」形式

取得，但當年工人們之所以簽下借貸契約的前提，在於當時國家「承諾」會代替

勞工向雇主求償。據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所收集的多篇新聞報導更可以發現，對許

多關廠工人來說，記憶鮮明的，並非當年抗爭後國家所發放之經費在紙上的名

目；對工人來說，記憶猶新的，是進入工廠工作多年的辛勞、工廠突然倒閉而自

己連資遣費都領不到的驚愕、不平與憤怒。 

女工哭訴自己從 18歲進場工作，工作 30 多年，最後卻連資遣費都拿不到，

現在已經 60多歲，以資源回收維生，每月收入不過 2000多元......
7
 

而最後撫平此受害情緒者，在於國家「承諾照單全收」。因此，當勞委會向勞工

發函催繳貸款、發出支付命令時，工人們的狐疑是直接的： 

當年政府承諾照單全收，「為什麼現在要找我們失業的勞工討？」8
 

該去找僱主討，不去，為何卻找我們償還？9
 

                                                      
5
  〈當年承諾「代位求償」 如今向勞工逼債  勞委會不認帳 聯福勞工再度抗爭〉，

[A_0009_0004_0005_0028]，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6
 同註 5。 

7
 同註 5。 

8
 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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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後的臥軌 

 於 2012 年年中寄發支付命令予 1800 名勞工、要求償還總額約 2 億元之貸款

後，勞委會再於 102 年度就業安定基金預算中，編列 2056 萬預算訴訟費用。此

舉公開後，年邁的關廠工人們再度走上街頭。2012 年 10 月 28 日，當年由多家

惡性倒閉廠商員工組成的全關連成員，再度集結於台北街頭，以「六步一跪」、

「但洗勞委會」等方式抗議。幾日後，他們前往立法院陳情，以拖行棺材方式繞

行立法院，諷刺勞委會編列兩千多萬預算狀告底層工人，已完全悖離勞委會、就

業安定基金存在目的，要求立委刪除勞委會的訴訟預算；同時要求勞委會主委潘

世偉對此事拿出具體解決方案、落實國家「代位求償」精神，別讓制度缺失受害

者在十餘年後，還要活在訴訟恐懼中。10
 

 歷經半年的街頭抗爭，2013 年 2 月 5 日，勞委會終於提出解決關廠工人「促

進就業貸款」問題的「關廠歇業經濟困難勞工紓困補貼實施要點」。此歷時半年

出爐的補貼計畫，又稱「369 方案」，將關廠工人依照經濟生活狀況進行評估，

並區分為三種等級，視情況減少三成、六成、九成償還金額比例。然而，在此方

案下，勞工依然必須依約還款，而勞委會亦維持勞工不依約還款則狀告法院的態

度。此舉一出，引發 300 多名全關連成員當天下午轉往台北車站，企圖以癱瘓台

鐵南下列車方式，要求勞委會主委出面對談。在等不到任何勞委會官員出面的情

況下，關廠工人縱身跳下台鐵月台臥軌抗議，並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 

 十六年後的二度臥軌，工人運動的激烈依舊，但少了當年國家以公共危險罪

起訴，卻也等不到勞委會官員的對話。勞委會雖然在工人臥軌後，相繼提出「五、

七、九方案」和「七、八、九方案」，並將後者名稱修正為「關廠歇業勞工貸款

補貼實施要點」，但仍堅持「貸款性質」、否認工人所強調的「國家代位求償」，

並強調「除了撤告，什麼方案都可以談」11，關廠工人與政府的戰場便在全關連

抗爭未果、勞委會堅持不撤告的情況下，從街頭、鐵軌轉移到一個又一個個案訴

訟法庭間。 

 

                                                                                                                                                        
9
  〈當年承諾「代位求償」 如今向勞工逼債  勞委會不認帳 聯福勞工再度抗爭〉，

[A_0009_0004_0005_0028]，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10

 〈勞委會再編預算告工人 全關連拖棺、跪地抗議〉，[A_0009_0004_0005_0011]，收錄於臺灣

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11

 〈關廠工人臥軌抗爭 勞委會拒撤告〉，[A_0009_0004_0005_0003]，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

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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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魄力問題，是法律問題」12
 

 在進入關廠工人案法律動員的書寫前，至少有兩個面向是值得我們稍稍打

住、停下來思考的。首先，如果我們觀看這件紛爭的肇因，即勞委會與工人對於

過去所發放「貸款方案」理解或詮釋上的差異，可以歸納出勞委會主張「貸款就

是貸款」，工人當然要有借有還；而工人則認為上述「貸款」是政府過去所承諾

過的「代位求償」。乍看之下，前者的理由似乎很合理，借貸契約上白紙黑字寫

得一清二楚：貸與人是勞委會、借貸方是勞工，既然如此，依照中華民國現行民

法消費借貸規定，工人似乎沒有不還錢的道理。這是對借貸契約純粹以私法規範

詮釋的結果，也是本案中代表國家的勞委會的觀點。然而，值得探問的是：關廠

工人們與勞委會之間的「借貸契約」，真的能夠以我國民法所定義之私人間的消

費借貸關係來理解嗎？進一步，要去說一個契約的存在、內涵，我們能不能跳脫

它生成的歷史脈絡、情境來理解？ 

 與勞委會上述傾向息息相關的，則是其對於將紛爭訴諸法庭的意願。在法實

證研究資料庫所收錄的關廠工人案相關新聞報導中，我們可以看到勞委會官員傾

向於、堅持於以訴訟來解決這場紛爭： 

林三貴強調，勞委會提出訴訟的目的，是要透過法院來釐清、確定彼此間

的債權債務關係。不論是透過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希望可以確定這個關

係。13
 

而當我們進一步去閱讀法實證資料庫所收錄的眾多新聞報導中、時任國民黨主席

的現任總統馬英九，於國民黨中常會中，對於關廠工人案與工人臥軌事件的評價： 

當初政府為解決工人與雇主關係用借貸方式處理，現在要求政府解決，但

法律沒有依據，也沒該筆預算，若要政府出帳要有根據......
14

 

則可發現：政府對於本件紛爭的認識及關廠工人抗爭行為的評價，與上述傾向平

行。在官員的言語中，「法律」成為政府行事的根本，不論當年的方案或今日面

對與工人之間的衝突，政府一切「依法行政」，有法律根據，也用法律來解決事

情。但是，如果延續著前一個觀察面向，則可進一步歸納出：在紛爭實體面與程

                                                      
12

 〈關廠工人臥軌求撤告 馬英九：於法無據〉，[A_0009_0004_0005_0042]，收錄於臺灣法實

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13

 〈【關廠工人案】這廂不抗告那廂債照要 勞委會一會兩制？〉，[A_0009_0004_0005_0015]，

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14

 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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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面重視、強調法律的政府，卻是以一種去歷史、去脈絡化的角度在詮釋、堅持

著法律。15
 

 當政府以去脈絡化的方式高呼法律與其正當性時，關廠工人躺在鐵軌上嘶喊

的「政府承諾」、「代位求償」，卻在上述語境下被凸顯為不理性的道德情感訴

求，而被排除於法律的界線以外。關於關廠工人們主觀上為何抗拒以訴訟來解決

與勞委會之間的紛爭，而寧臥躺於鐵軌抗爭，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對於法院與

政府高權關連的想像、使用法院具有階級性（金錢、時間的耗費）......等等。這

些推論尤須未來對此事件中工人法意識的考察與深入訪談來釐清。但是，在此值

得更進一步深思的是，關廠工人「代位求償」的主張，不論正確與否，確實是來

自其對過去的理解與詮釋。然而，這份歷史記憶，卻似乎無法在法規範解釋的場

域上站得住腳。進入訴訟，工人的權利似乎無可避免地需要歷經一番「語言轉換」

的過程。 

從鐵軌到法庭：法律動員的角色與互動 

 關廠工人案承載了台灣產業發展、經濟政策的歷史，工人的抗爭則凸顯出上

述脈絡中雇主、勞工與政府之間的糾結，以及工人在此歷史陰影下的弱勢處境。

但是，關廠工人案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作為一個進入訴訟程序的集體人權事

件，它的落幕更例示了法律與社會運動的關連，以及法律人與法體系之於當代台

灣人權與社會改革可能具有的影響力。以下，本文將以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所收錄

之關廠工人案進入訴訟後的兩份重要裁判為主，輔以為關廠工人辯護之義務律師

所撰寫的本案件參與心得，書寫本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法律如何在眾多身處不

同位置之法律人的參與與分工下、法律人與關廠工人和勞工團體的互動下動起

來。 

 由於勞委會認定本案件性質為私法上的借貸契約，執意以民事訴訟要關廠工

人「返還貸款」，以確保勞委會請求權，案件數量多達 558 件、當事人多達千人

的關廠工人訴訟，於 2013 年 4 月陸續展開。面對勞委會聘請 80 名律師組成律師

團，原先關廠工人們所擁有的法律資源，不論是法律策略或聘請律師的資本相較

之下都顯為不足；同時台灣社會亦少有專職從事倡議訴訟的律師，亦少有勞工團

體內有專職的法律專業人才；因此，關廠工人義務律師團，其實是由來自全台各

地有自身執業工作，但對此社會案件皆懷有熱忱的律師，在短暫時間內匆促組成

                                                      
15

 邱顯智、周伯峰（2013）〈勞委會主張依法無據〉，蘋果日報投書。2016 年 2 月 24 日瀏覽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30507/3500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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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於這群有著不同背景、執業工作的律師們，為何在繁忙的工作之餘、組成

義務律師團，為素昧平生的關廠工人，在法庭上與政府對抗，我們從法實證研究

資料庫中所收錄的、律師參與關廠工人案義務律師團的心得： 

以律師來說，我認為應該作的是：把更多聲音帶進法院，那些應該被聽到

卻聽不到的聲音。16
 

似能窺見律師對於法律人之社會責任的期許、信念，在義務律師團組織與行動的

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不過，關於整體而言，這群律師為何、如何與

關廠工人案產生勾連、進而自願涉入關廠工人與國家之間的紛爭，並擔當前者的

義務辯護人，以及對於現階段台灣的法律人來說，法律專業與倡議社會改革結合

的可能性與挑戰為何，還有待未來更進一步對當代台灣法律專業環境的考察、對

於有志從事倡議的律師的深入訪談等實證研究。 

 義務律師團的組織雖然匆促，關廠工人案進入法庭後，卻打出漂亮的一仗。

這場牽涉複雜歷史的艱難訴訟之所以能夠有所突破，除了一群有著倡議熱忱的律

師的付出外，據義務律師團的律師指出，這場訴訟的成功，須仰賴於法律動員過

程中，包括勞工團體、當事人、法學者與法律系所學生等各界的合作與貢獻，以

及最終有法官作出具有突破性的裁判，才能夠開花結果。17
 

 在這場法律動員中，勞工團體扮演律師團與年邁關廠工人間的聯繫者。律師

指出，在訴訟過程中，律師團多半間接透過勞團與當事人聯繫。由於關廠工人案

中，許多當事人已相當年邁，無法於法庭中有效地陳述事實，勞工團體居中扮演

非常重要的居中聯繫角色，包括動員其他有意願站出來為自己權益發聲的當事人

探求事實真相，以及聯合當事人上街頭抗爭。律師指出，一般說來，法庭上其實

鮮少有機會讓當事人直白地表露心聲；而在街頭上，工人們則能夠用自己的力量

告訴世人他們所認為的真相。律師也肯認，街頭抗爭直接讓媒體、社會大眾和法

院聽到關廠工人的心聲，進而避免了法院在單調且簡潔的審理程序中（絕大多數

案件屬於簡易案件）忽略了關鍵的社會事實，有助於訴訟發展。18
 

 在一般訴訟進行的過程中，陸續會有各種文書資料需要蒐集、整理，這些行

政工作，在律師事務所通常有專門的職員在負責。關廠工人案所涉及的人、事、

物相當複雜，在訴訟中需要整理的資料比起一般案件多出許多；然而，義務律師

                                                      
16

 〈關廠工人案的一點小心得〉，[A_0009_0004_0005_0047]，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

法律文件資料庫。 
17

 同註 16。 
18

 同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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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並非常設組織機構，不像事務所有全職的文書處理人員。由此，在這場案件數

量多而脈絡複雜的訴訟中接下繁重行政工作、協助律師歸檔法院與各種文書資料

的靜宜、中原大學法律系學生，在訴訟中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19
 

 訴訟中的法律動員，會歷經一個將人們的抱怨轉換為法律上權利的過程。面

對法庭上，勞委會所委任的律師團主張：關廠工人當年簽的是制式的消費借貸合

約，並拿出形式外觀上載明「借貸契約」的合約書，強調工人們「都蓋了章，都

是成年人，有相當的知識程度，不可能不知道他們應該要為簽的契約負責任。」

20律師們必須為關廠工人的「政府代位求償」，提出足夠的「法理基礎」，才可

能在法庭中，使法官確信此案件為「代償契約」。在形塑法律對策的階段，法學

界亦多有貢獻，有多位學者、教授曾提出各種利於關廠工人的有力法律論述，由

此提供了裁判者可能的判決依據。21
 

轉機與勝利：兩個關鍵裁判 

 訴訟的法律動員，最後一關在法院。法院法官雖不會參與法律動員的策略形

成過程，但法官所作出的裁判，除了決定訴訟的勝敗，更象徵國家法體系對於法

律動員的肯認與否、一個被倡議的權利是否產生規範性的意義。關廠工人案中，

有兩個非常關鍵的裁判，也影響了後續多件關廠工人案的走向：一則是由桃園地

方法院簡易庭所作出裁定移送行政庭的裁決，另一則是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所作

出的關廠工人勝訴判決。以下段落，將摘錄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所收錄之該兩份關

鍵判決部分內容，分析法院對於關廠工人案之定性，進一步稍加討論法院在法律

動員中的角色與重要性。 

（一）公法關係之確認 

 2013 年 8 月 23 日，歷經四個月的關廠工人訴訟，終於有了轉機。義務律師

團的邱顯智律師，曾在事後的研討會中，感嘆道這一天是他最不能忘懷的一天：

桃園地方法院簡易庭，作出將關廠工人案裁定移送行政訴訟庭的裁定： 

                                                      
19〈關廠工人案的一點小心得〉，[A_0009_0004_0005_0047]，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

律文件資料庫。 
20

 〈【關廠工人案】這廂不抗告那廂債照要 勞委會一會兩制？〉，[A_0009_0004_0005_0015]，

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21

 同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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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本件應屬私法關係各節，應屬無據。據此，普通法院應無受理本

件之訴訟權限者，......，本院應依職權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

管轄法院。22
 

 法官是以何標準、方法判斷勞委會與關廠工人之間的「貸款契約」屬於公法

契約而非私法契約的呢？在裁定理由中，法官首先闡明，要對具體契約予以判斷

是行政契約或私法契約時，應就契約主體（當事人之法律地位）、契約之目的、

內容、其發生公法或私法上權利義務變動之效果及訂立契約所依據之法規性質等

項為綜合考量。23由上述定性出發，法官進一步考量本事件所適用之「法規屬

性」，及「具體事件所顯現之事物本質」，即行為主體之一方是否為行政主體？

行為本身是否具有公權力內涵？行為是否具有獨占性、優越性？行為之目的是否

基於公益？24進而判斷本案件法律關係究竟是公法關係抑或私法關係。雖然，在

這份裁決書中，並未提及「歷史」二字，但進一步觀看法官考察關廠工人案法規

與事件的過程，則能發現過去所留下來的文獻資料與脈絡，在定位本案「屬性」、

「本質」時，扮演重要角色。 

 在判斷本案件所適用的法規屬性時，法官並非僅憑合約書載明「借貸契約」，

即定位該契約為私法關係，適用民法消費借貸相關規定；而是回到 1997 年 12

月 2 日、當政府與關廠工人簽立該契約時所適用的「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

貸款實施要點」進行考察。觀諸其第一點、第二點，載明本貸款實施要點之依據

與目的： 

一、依據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與「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六條第二款規定辦理。25
 

二、目的 

為協助關廠歇業失業勞工，獲得就業機會，以安定其生活，特訂定本要點。

26
 

針對此二點，審理關廠工人案的桃園地方法院法官認為： 

                                                      
22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1 年度桃簡字第 1074 號裁定〉，[A_0009_0004_0001_0551]，收錄於臺

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23

 同註 22。 
24

 同註 22。 
25

 〈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A_0009_0004_0002_0003]，收錄於臺灣法實

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26

 同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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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係為協助關廠歇業失業勞工，獲

得就業機會，以安定其生活，......足徵原告（勞委會職訓局）係基於國家對

人民的補償責任，進而與人民簽立系爭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

約......。27
 

兩造關係所適用之法規依據，係基於國家對人民的補償責任而正定，且僅

有國家或其他公權力主體才能夠作為該法規之主體，故其屬性為公法。28
 

而進一步就本事件所顯現之事物本質，法官則指出： 

本案行為主體之一方即原告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屬於行政主

體。29
 

原告對於本件是否動支就業安定基金非但具有獨佔性及優越性，被告就貸

款契約中，關於借款金額、借款利率、還款期限之各項約定，亦完全無決

定及磋商權限，......，足認原告係基於行使公權力之地位而為本件行政行

為，益徵本件兩造法律關係具高度之公權力色彩。30
 

 在綜合考量並認定關廠工人案所適用的法規屬性為公法、事物本質——行為

主體之一方為行政主體、行政行為乃基於國家補償之公益目的、運用公法制度、

行政主體為該項行為時具有獨占性及優越性——具有高度公權力色彩下，桃園地

方法院作出移送行政訴訟庭的裁決。上述裁定作出後，影響了許多原仍在地方法

院民事庭待審的關廠工人案件，法院接二連三作出將本案裁定移送行政訴訟庭、

行政法院的裁定。 

（二）高等行政法院重申審理權限 

 關廠工人案兩造所爭執的「貸款契約」被裁定為公法關係、移送行政法院審

理後，原告勞委會職訓局曾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訴訟程序，並請求法院聲請司法

院大法官解釋。31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2014 年 3 月 17 日作出判決，除否定本

案有聲請釋憲之必要外，亦再次重申行政法院有審理本案之權限。本判決一個相

當重要的論證，在於法官考察憲法條文，進而認定國家有保障勞工生存及提昇升

其生活水準之義務，但卻未積極落實： 

                                                      
27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1 年度桃簡字第 1074 號裁定〉，[A_0009_0004_0001_0551]，收錄於臺

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28

 同註 27。 
29

 同註 27。 
30

 同註 27。 
3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635 號判決〉，[A_0009_0004_0001_0724]，收錄於臺灣

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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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憲法第 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第

153條第 1項前段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

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明確揭示

國家負有保障勞工生存及提昇其生活水準之義務，是國家本應積極制定各

項保護勞工之法律，並實施各項保護勞工之政策。然查於 85、86 年間，僅

有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及勞動檢查法略有規範，而其中將退休制度作

為勞動條件，規定在勞動基準法中，退休金之給付完全由最後雇主負擔，

且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因離職或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

就新職者，工作年資重新計算) ，而無視於退休制度長久以來歷史發展明

白顯示出之社會安全性格；另對於具有提前退休之退休金(恩給制) 功能及

失業保險的代用等功能之資遣費，如遇雇主關廠、歇業時亦全無保護勞工

之規範。32
 

行政法院法官除闡明憲法明定國家有制定法律保障勞工生存權、提昇生活之義

務，並指出國家怠於制定相關保護法制外；亦以勞基法第 56 條第 1 項、勞動檢

查法第 4 條規定、同法第 5 條第 1 項為依據，認為由上述法律規定可知： 

立法者賦予中央主管機關勞委會依法適切擬訂提撥率之權限及義務，且賦

予主管機關就勞動基準法規範各事項之檢查權限及義務，自包括上開雇主

是否有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之事項。33
 

以上述法律闡釋為前提，法官再以勞委會未提出檢查報告或其他事證證明主管機

關善盡監督職責，以及監察院之調查報告作為依據，論證主管機關未盡上述法定

監督義務（相同內容亦見於桃園地院 101 年度桃簡字第 972 號裁定）： 

查依勞委會製作之「近年來重大勞資爭議案廠家名稱及積欠員工資遣費、

退休金一覽表」......原告並未提出任何檢查報告或其他事證證明主管機關已

善盡職責，而監察院於 87年 3 月 2 日所作成之調查報告亦認勞委會及桃

園縣政府勞工局應各就未盡職責部分檢討改進（詳桃園地院 101 年度桃簡

字第 972 號卷宗 74-75 頁）。34
 

 由上述判決內容可以發現，法院在論證主管機關怠於以法制保護勞工權益義

務、未盡監督雇主義務時，確實考察了民國 85、86 年勞動法制施行概況與行政

                                                      
3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635 號判決〉，[A_0009_0004_0001_0724]，收錄於臺灣

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33

 同註 32。 
34

 同註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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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運作狀況，亦即從歷史的角度觀照關廠工人案發生時的社會脈絡；不過，由

上述判決內容亦可發現，法院在作論證時，必須以「規範存在」或「規範揭示相

關價值」為依據，作為判斷政府機關失職的基礎：法院若要作出「國家有保障勞

工生存及提昇升其生活水準之義務」的定性，必須建立在憲法揭示相關價值存在

的基礎上。相同地，法院判斷政府機關未盡監督職責，亦須建立在勞動法規明定

政府義務的前提上。由此可見：是否能找到可資佐證的規範，以及對於規範內涵、

意義的詮釋，在現行台灣的訴訟法律動員中，可能是影響法律動員結果是否成功

的關鍵。  

 在論證上述國家保護法制不健全以及主管機關未善盡監督義務後，法官進一

步論及「社會補償責任」概念、其出現之背景，以及社會補償與國家賠償、社會

救助之差異，並肯定基於社會補償責任之思維，國家應設法彌補關廠歇業失業勞

工之受害35： 

所謂社會補償，即國家本於社會國原則的精神，基於衡平性及合目的性之

考量，就若干人民對國家並無請求權之損失，主動給予一定補償，藉以實

現社會正義......。36
 

......其功能在補傳統國家賠償責任與犧牲補償責任之不足，因國家賠償責任

嚴格限於公務員行為之違法、有責，以及行為與損害之相當因果關係，犧

牲補償又侷限於為公益的特別犧牲，導致某些情形，人民的損害，即使與

國家的作為或不作為間存有一定因果關係，依然無從獲取賠償或補償，有

鑑於此，發展出以社會國的社會連帶思維作為理論基礎，以求彌補對人民

的虧欠。37
 

又，社會補償乃具有因性之社會福利措施，係以特定事件產生之損害為補

償給付，此與社會促進之無因性社會救助，目的純粹在扶助弱勢有別。......

在有因性的社會補償給付，國家對於給付種類、內容與範圍等的決定，固

然原則上還是擁有相當裁量空間，但目的既在補償，國家的政策裁量空間，

勢必較社會促進之無因性給付更為緊縮；且因所進行者為補償，國家始能

成為補償義務之歸屬主體，自應受各公法規範之控管。38
 

                                                      
3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635 號判決〉，[A_0009_0004_0001_0724]，收錄於臺灣

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36

 同註 35。 
37

 同註 35。 
38

 同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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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陳之「社會補償」概念為基礎，法院進而再提及民國 85、86 年勞工

立法不甚健全之脈絡，進而以勞委會於 86 年 5 月 31 日就業安定基金委員會第 3

次臨時會議之討論紀錄為據，認為該份紀錄能夠佐證當年勞委會擬透過「關廠歇

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之運作，達成對關廠工人之補償： 

如前所述，在 85、86年間勞工立法不甚健全，不但制定的法律數量少，且

其規範內容亦不周全，勞委會乃以當時的就業服務法第 24條......暨就業安

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6 條第 2 款......為其依據，制訂系爭貸款實

施要點。39
 

勞委會於 86年 5 月 31日就業安定基金委員會第 3 次臨時會議提出貸款實

施要點草案以供討論......於會議中確實曾就有關代償即採貸款免償還之方

式加以討論，是否得到支持，沒有足夠的證明，但至少可以證明勞委會得

以採立貸款契約之方式來彌補對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之虧欠。40
 

綜上所述，法院先是考察民國 85、86 年關廠工人案發生時的制度與施政背景，

再以憲法價值、勞動法規存在為依據，研判國家保護勞工法制不足、勞委會怠於

監督義務；繼而，法院以「社會補償責任」思維為出發點，指出勞委會在國家保

護法制不足、機關怠於監督雇主的情境下，本即應該對關廠工人為社會補償；法

院進而以歷史文獻闡釋勞委會當初頒布該借貸方案，即有基於補償之意。 

（三）從「社會補償」初探法律學術概念與實務審判間的關聯與特性 

 筆者認為藉由觀看「社會補償」在本案中的來歷，與其在本案判決中的呈現，

能夠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台灣法學學術領域與司法實務之間在知識上的關係，以及

學術理論在法院判決中的定位。從新聞報導41及《為權利而抗爭—關廠工人案的

法律與社會意義》座談會中邱顯智律師之與談42，可以得知「社會補償」之運用

於本案，與許宗力教授於 2013 年 8 月 4 日桃園律師公會在職進修課程暨研討會

提出社會補償說有關。 

 

                                                      
3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635 號判決〉，[A_0009_0004_0001_0724]，收錄於臺灣

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40

 同註 39。 
41

 【關廠工人案】首見裁定移行政訴訟 解套現轉圜 ，http://pnn.pts.org.tw/main/2013/08/25/【關

廠工人案】裁定移行政訴訟首例-解套現轉圜/ （最後瀏覽日：2/28/2016）。 
42

 為權利而抗爭—關廠工人案的法律與社會意義座談會實錄，

http://www.laf.org.tw/index.php?action=media_detail&p=1&id=151 （最後瀏覽日：2/29/2016）。 

http://www.laf.org.tw/index.php?action=media_detail&p=1&id=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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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去考察許宗力教授於該場研討會之與談內容，包括社會補償之定義、歷史

背景： 

人民的生命、健康或財產的損害，與國家的作為或不作為有一定關連，然

夠不上國賠門檻，與公益特別犧牲也不符，為彌補國家的虧欠，基於社會

國社會連帶思維，對人民提供的有因性給付，稱為社會補償。43
 

（與社會補償）相對的概念：社會促進：基於社會國「人飢己飢、人溺己

溺」的社會連帶思維，對社、經弱勢提供的無因性給付。44
 

比較本文第 10 頁所摘錄之判決內容可發現，許宗力教授所提出之社會補償概

念，以及其與社會促進之比較等，均相當程度地在判決文中、法官論述社會補償

之段落中呈現。若從判決論證過程觀之，則可發現「國家之社會補償責任」乃是

在法院已藉由規範詮釋、考察法制政策背景而得出關廠工人因國家保護法制不

足、勞委會監督不周而受害的論證前提下，進一步被引入、作為法官判斷國家應

否設法彌補關廠工人受害的「思維」： 

面對以上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之受害，國家可不可以或者應不應該設法彌

補？基於社會補償責任的思維應為肯定……。45
 

上述思維不在規範論證範疇內，而是以規範論證為前提，進而「額外」地被補充

進入論證，且成為判決中法官定性國家負有責任的重要材料。由此能夠窺見我國

法學界學者的學說、論點，也可能在訴訟中的法律動員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作

為倡議律師們在訴訟上攻防的論據，另一方面，在判決中，亦有可能藉由法官之

口，成為規範論證前提成立下、額外但重要的知識基礎。不過，反過來說，這也

顯示在成文法系國家如台灣，學者之理論、論述在訴訟中的使用傾向與限制：無

法直接被引入判決中，成為獨立的判決基礎、論據，而是從法官之口提出，並且

必須要以規範論證為前提。 

 除此之外，法官於判決中以其之口間接運用學說論述時，亦可能透過精簡、

轉化學說論述，進而使得訴訟中使用學說論述所產生之結果，與原先學者之原意

不同，進而使法律動員的成果受到限制。以本案中「國家社會補償責任」而論，

                                                      
43

 桃園律師公會在職進修課程暨研討會——關廠工人貸款案爭議之法律觀點，

https://youtu.be/I9SpK4vkdiY （最後瀏覽日：2/28/2016）。 
44

 同註 43。 
4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635 號判決〉，[A_0009_0004_0001_0724]，收錄於臺灣

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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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宗力教授於研討會中曾評價本案件所謂「貸款契約」本質上應非貸款，而係補

助性質： 

系爭給付所依據的要點雖宣稱給付目的旨在協助就業、安定生活，但系爭

給付確實是國家對其怠忽職務所作的唯一法制上的回應，其補償本質不因

其文字的閃躲而改變。46
 

系爭給付所依據的要點雖宣稱系爭給付是借貸，但如果本質是社會補償，

基於體系正義，就不可能是借貸，而是補助。47
 

屬「社會促進」性質的無因性給付，都已經採「津貼」或「補助」的方式，

若是在本件關廠歇業失業勞工的情形，無視於其給付具有彌補虧欠的補償

性質，反而將其定性為條件更差、對相對人較不利的「貸款」，豈不輕重

失衡，造成法制體系錯亂，而違反體系正義，違反平等。48
 

從上述文意觀之，學者的論點是：只要能夠論證系爭「貸款契約」屬於「社會補

償」，則系爭給付在性質上便是「補助」，而非文字上所載明之「貸款」。學者

提出「社會補償」概念，乃是要作為判斷「系爭『貸款契約』在『本質』上究竟

是否為『貸款』？」，亦即「在『本質』上關廠工人究竟是否有償還之必要？」

的基礎。然而，在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中，上述關於本次法律動員內涵上重要的

觀點，卻被轉化而未顯： 

......於茲應予強調者，存在與當為於現實中不見得是一致的，例如行政機關

理應依法行政，何以現實中，包括本件，行政機關卻未依法盡其職責。具

體就本件而言，如由國家撥給一定金錢予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不用償還) ，

透過社會國補償責任有因性給付理論，可以說明及支持，則由國家撥給一

定金錢予關廠歇業失業勞工惟要求償還，則國家所負之補償責任僅係減

縮，自仍得透過社會國補償責任有因性給付理論，得到說明及支持。申言

之，本件由國家基於社會國補償責任有因性給付理論，撥給一定金錢予關

廠歇業失業勞工，不會因為要不要償還，而異其補償責任之性質。49
 

                                                      
46

 【關廠工人案】首見裁定移行政訴訟 解套現轉圜 ，http://pnn.pts.org.tw/main/2013/08/25/【關

廠工人案】裁定移行政訴訟首例-解套現轉圜/ （最後瀏覽日：2/28/2016）。 
47

 同註 46。 
48

 同註 46。 
4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635 號判決〉，[A_0009_0004_0001_0724]，收錄於臺灣

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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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判決內容中可見，法院在論述「縱使國家要求受給付的關廠工人償還，亦

只是減縮國家補償責任」、進一步指出「基於社會國補償責任有因性理論，系爭

給付不會因為是否要勞工償還而異其補償性質」之時，雖然肯認系爭「貸款契約」

為社會補償，但也轉化了上述學者論述「社會補償」的原意——從「只要是社會

補償，則非勞工須償還的貸款」，變為「不管勞工是否須償還，都是社會補償」——

進而於判決中，沒有進一步論證該筆貸款在本質上究竟是否需要償還。法院最終

並未進一步探究系爭補償給付是否需要償還，而是以本案被定性為公法上之爭

議、請求權時效僅有五年，進而在判斷原告「縱使請求權存在，已罹於時效」下，

判決原告敗訴。從此面向觀之，可以看到在台灣法庭的訴訟中，即便法官可能以

其之口採納學者論述，但亦可能於其中轉化該論述，進而將學者論述中法律動員

之關鍵飲而未顯，進而使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動員有其未足之憾：雖然最終本案判

決結果是原告勞委會敗訴、關廠工人們無需償還該筆貸款；但關廠工人在街頭上

吶喊的「不是貸款而是代位求償」、「工人根本無需償還」等，並沒有在法庭中

被法官承認。這也顯現出法律動員可能出現的弔詭：法律動員的結果，可能實際

上除去人們希望除去之害，但人們的抱怨、認知，在被轉化為法律術語進入法體

系後、卻沒有得到「正名」；由此，法律動員的結果可能是片面的。 

代結語 

 關廠工人案歷經二十年，在台灣社會的實質面，它乘載著台灣產業發展與保

護政策無法並行的困境，牽動政府與雇主、勞工之間的矛盾衝突；另一方面，作

為一個跨領域社會科學研究素材，它則是研究當代台灣社會運動方式與傾向的重

要典範，舉凡抗爭如何從純粹激烈的草根運動，演變到法庭內訴訟與草根運動並

行，而草根運動在本案進入訴訟程序後又扮演何種角色，都是相當值得探究的面

向。此外，尤要強調者，是本案之於台灣人權議題法律動員之啟示：舉凡法律動

員過程中，受害者、勞工團體、律師、法學界等不同群體之間如何互動與分工；

法律動員中受害者的聲音如何被形塑為法律論述、而法律論述又在訴訟中如何被

訴說、進而轉化；法律動員過程中法學者之學說論述如何被法院採用並轉化；又

法律動員之結果與影響為何......等等，關廠工人案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研究材料，

亦值得未來研究者從本案出發，作更加深入的經驗研究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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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 

生活中的法律── 

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第四期調查成果 

一、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第四期簡介 

    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於 2009 年 2 月至 3 月間，展開了第一期的調查，至今

已累積了數期的調查結果。 

    第四期的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我們規劃了不同的調查主題，並陸續展開訪

問。其中一項調查計畫是以「生活中的法律」為主題，探討常民在日常生活中的

法律經驗。調查團隊將第一期的訪問問卷做了部分修正後，進行重複施測，於

2014 年完成調查。這份以「生活中的法律」為主題的問卷，經歷了兩次不同時

間點的調查，不僅累積了調查成果，更能從兩次的調查中，看出各個問項的變遷

情形。 

    2014 年「生活中的法律」調查完畢後，資料檔和報告皆已放上網頁，可在

「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庫」查詢資料。網址為：

http://tadels.law.ntu.edu.tw/database-society/database04-3.php?page=1&no=14 

 

二、調查基本資料 

 調查執行單位：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委託單位：世新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調查執行期間：2014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4 年 11 月 08 日  

 調查方式：電話訪問  

 調查範圍及對象：臺灣及澎湖（不包括連江縣與金門縣）18 歲以上之一

般民眾。  

 實際執行結果樣本數：1500 人  

 受訪者平均年齡：約為 42.157 歲  

 每通完訪電話平均訪問時間：約 11.23 分鐘 

http://tadels.law.ntu.edu.tw/database-society/database04-3.php?page=1&n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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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中的法律」經兩次調查，呈現了哪些變化？ 

1. 取得法律相關資訊或消息的管道改變了。 

 

B4 問項：請問日常生活中您如何得到法律相關資訊或消息？（複選至多兩項）  

B4 問項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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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台灣司法制度之公正性、滿意度；對執法人員之信賴度」，調查結果

呈現出態度上的變化。 

 

C1 問項：整體而言，請問您對臺灣的法院滿不滿意？（指的是訴訟處理的 速度、

法官態度、法院的設施等） 

C1 問項調查結果： 

 

 

 

C2 問項：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臺灣法官的判決公不公正？ 

C2 問項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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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問項：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律師會不會盡心盡力地保護當事人的權益？ 

C3 問項調查結果： 

 

 

 

C4 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檢察官在執行職務上公不公正？（例如： 偵查、搜

索、聲請羈押、起訴） 

C4 問項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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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問項：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警察執法時公不公正？ 

C5 問項調查結果： 

 

 

 

C6 問項：請問您認為警察在執法的過程中，對一般民眾尊不尊重？ 

C6 問項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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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遭遇法律問題時尋求協助的管道」，可以從調查結果看出這幾年來，

人們多半如何處理法律問題。 

 

D2 問項：請問您發生交通事故時，曾經尋求過哪些對象的協助？ 

D2 問項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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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問項：請問您發生家庭糾紛時，曾經尋求過哪些對象的協助？ 

D6 問項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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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問項：請問您發生「互助會（倒會）糾紛」時，曾經尋求過哪些對象的協助？ 

D7 問項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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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 問項：請問您有沒有找過律師處理和法律相關的事務？ 

D8 問項調查結果： 

 

 

 

D9 問項：請問是請律師提供哪些服務？ 

D9 問項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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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快訊】 

近期重要訊息快報 

 加拿大的性法律之路 

講者：Professor Janine Benede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ice Dean, Allard School of Law; Co-Director, 

Centre for Feminist Legal Studies) 

 

場次一： 

Sexual Assault Law Reform as a Catalyst for Social Change: Nonconsent, coercion 

and Inequality 

性侵法律改革作為社會變遷的觸媒：不同意、強制與不平等 

主持人：陳昭如（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時間：4/12（二）19:00-21:00 

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3 樓 1301 視聽教室 

 

場次二： 

Reflections on the Legal Campaign for Prostitution Abolition in Canada 

加拿大廢娼法律倡議的反思 

主持人：黃長玲（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時間：4/14（四）19:00-21:00 

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3 樓 1301 視聽教室 

 

活動皆無須報名，可自由參加！ 

可抵服務二、碩博士班學習時數與公務人員學習時數 

聯絡人：廖庭萱同學 r03a21004@ntu.edu.tw 

主辦單位：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

女研究室、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基礎法學研究中心 

活動網頁：https://goo.gl/KiwenB 

 

 

mailto:r03a21004@ntu.edu.tw
https://goo.gl/Kiwe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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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台灣法理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 

「憲政法理學」 

日期： 

2016 年 4 月 23 日（六）9:30-17:00 

地點：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大樓 2 樓國際會議廳（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111 號） 

http://www.shu.edu.tw/SHU-Traffic-M.aspx 

2016 年 3 月 28 日 9:00 起開放報名。 

議程表： 

時間 流程 

09:30-10:00 報到 

10:00-12:00 

第一場 

主持人：王效文（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發表人及論文： 

1. 江玉林（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法學院教授） 

人格尊嚴與徐復觀的民主政治思想 

2. 黃舒芃（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 

台灣社會脈絡下國家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以多元成家法案爭議為例 

3. 鍾芳樺（輔仁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倫理性與世俗化國家－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對宗教與國家

關係的理論 

12:00-13:30 會員大會與午餐 

13:30-14:30 

第二場 

主題演講：顏厥安（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主題：憲政法理學 

主持人： 張嘉尹（世新大學法學院院長、台灣法理學會理事長） 

14:30-15:00 茶敘 

15:00-17:00 主持人： 莊世同（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http://www.shu.edu.tw/SHU-Traffic-M.aspx
https://taplblog.files.wordpress.com/2016/02/e6b19fe78e89e69e97e9a18ce79baee69198e8a681.pdf
https://taplblog.files.wordpress.com/2016/03/e9bb83e88892e88a83e9a18ce79baee69198e8a681.pdf
https://taplblog.files.wordpress.com/2016/03/e98dbee88ab3e6a8bae9a18ce79baee69198e8a6811.pdf
https://taplblog.files.wordpress.com/2016/03/e98dbee88ab3e6a8bae9a18ce79baee69198e8a68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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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發表人及論文： 

4. 林佳和（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政治與民主的規範性理解：以去政治化與去民主化為例 

5. 蘇慧婕（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 

Thomas Scanlon 的彌爾式原則和當代言論自由理論 

6. 張嘉尹（世新大學法學院院長、台灣法理學會理事長） 

再訪憲法解釋理論──兼論憲法解釋上的「新原意主義」爭議 

 

*論文發表每場 120 分鐘，每一發表人 25 分鐘、討論 15 分鐘。 

聯絡信箱：taplstaff@gmail.com 

聯絡人：江維萱小姐（02-2652-5409） 

本活動網址：http://wp.me/p45ZKF-bS 

 

 

 

 

 

 

 

 

 

 

 

 

 

 

 

 

 

 

 

https://taplblog.files.wordpress.com/2016/03/e69e97e4bdb3e5928ce9a18ce79baee69198e8a681.pdf
https://taplblog.files.wordpress.com/2016/03/e89887e685a7e5a995e9a18ce79baee69198e8a6811.pdf
https://taplblog.files.wordpress.com/2016/03/e5bcb5e59889e5b0b9e9a18ce79baee69198e8a681.pdf
http://wp.me/p45ZKF-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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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S. FEMINIST JUDGMENTS PROJECT: 

REWRITING THE LAW, WRITING THE FUTURE 
 

Call for Papers and Presentations 

Deadline April 15, 2016  

Website: http://sites.temple.edu/usfeministjudgments/ 

 

 

We are seeking proposals for papers to be presented during the U. S. Feminist 

Judgments Project conference October 20-21, 2016 at the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School of Law in Akron, Ohio. We are also seeking 

proposals for “snapshot” presentations to be included in the final plenary of the 

conference. The conference is co-sponso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School of 

Law and the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 William S. Boyd School of Law. 

This conference will celebrate the 2016 publication of U.S. Feminist Judgments: 

Rewritten Opin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That volume brought 

together more than fifty feminist legal scholars and lawyers to rewrite, using feminist 

reasoning, significant Supreme Court cases from the 1800s to the present day.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project website here.) Illustrating the value of this method 

of practical scholarship, the volume demonstrates that different processes and 

different outcomes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had decision makers applied feminist 

theory and methods in critical Supreme Court cases despite the restrictions of stare 

decisis.  

The conference is designed to provide the appropriate setting and the essential 

participants for a structured conversation that explores and assesses the effects of 

feminist methods and theories on real-world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We expect the 

conference will identify common core principles and propose directions for future 

scholarship. 

To this end, we seek proposals for papers that incorporate feminist theory and 

methods or report on research that furthers feminist thought. The organizers view 

feminism and feminist theory broadly as covering issues of inequality related to 

gender and gender norms, but also intersectional dynamics related to race, sexual 

orientation, immigration status, socioeconomic class, and disability.  

Potential topics cover a broad range, including women in the judiciary, women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women and rhetoric, women in politics, empirical studies involving 

http://sites.temple.edu/usfeministjudgments/
https://www.uakron.edu/law/ccl/
https://www.uakron.edu/law/ccl/
http://sites.temple.edu/usfeministjud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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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or gender norms, feminist theory, reproductive freedom, pregnancy, 

reproduction, families, sex, sexuality,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mployment, sexual 

harassment, or affirmative action. We welcome with enthusiasm proposals from 

faculty in disciplines other than law, and we would especially appreciate proposals 

from new voices in feminism and feminist theory. 

Our hope is to build on the insights of the U.S. Feminist Judgments book and to 

explore new avenues of inquiry for feminist legal scholarship. We hope to provide a 

supportive atmosphere to foster scholarship and networking among teachers, scholars, 

and ot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law. 

The conference will include plenary sessions related specifically to the U.S. Feminist 

Judgments book as well as sessions that will be more general in focus, concurrent 

sessions drawn from this Call for Papers, and a closing panel also drawn from this 

Call for Papers. The closing panel will be a brainstorming session to consider future 

directions for scholarly and practical projects that relate to gender equality, the 

judiciary, future Feminist Judgments projects, or all of the foregoing. 

Concurrent Sessions – Paper Proposals 

The concurrent sessions will feature presentations on any topic related to gender 

equality issues, with preference given to presentations related to the topics of women 

in the judiciary, women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women and rhetoric, women in 

politics, empirical studies involving gender or gender norms, feminist theory, 

reproductive freedom, pregnancy, reproduction, families, sex, sexuality,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mployment, sexual harassment, or affirmative action. We will 

organize the presentations into panels based on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proposals.  

Interested persons should submit a brief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proposed paper (no 

more than 1000 words) and a resume. Please let us know in the proposal which of the 

above categories or what other, non-listed category best fits your proposal. Please use 

the subject line “U.S. Feminist Judgments Project October Conference Paper 

Proposals” and e-mail these materials to Maria Campos (maria.campos@unlv.edu) by 

April 15, 2016.  We will notify selected speakers by June 1, 2016. 

Brainstorming Presentations – Snapshot Proposals 

The final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will feature snapshots, or very brief 

presentations, of ideas for future projects that will advance gender equality in the law. 

Each selected participant will be limited to five minutes to present her or his idea or 

mailto:maria.campos@unlv.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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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The presentations will be followed by audience feedback and comments. We 

welcome proposals for this brainstorming session on any topic related to gender 

equality. 

Interested persons should submit a brief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proposed 

presentation (no more than 300 words) and a resume. Please use the subject line “U.S. 

Feminist Judgments Project October Conference Snapshot Proposals” and email these 

materials to Maria Campos (maria.campos@unlv.edu) by April 15, 2016. We will 

notify selected speakers by June 1, 2016. 

Eligibility 

Anyone interested in issues of law and gender equality is eligible to submit a proposal, 

including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fellows, visitors, and adjuncts who teach in 

undergraduate or graduate schools; judges; practition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business, community, and non-profit leaders. The conference is free and open to the 

public.  

There is no publication commitment associated with the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abstract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of the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and by mutual agreement of interested authors and journal 

editors, remarks may be published in a special symposium issue of ConLawNOW, the 

online companion journal run by the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Law. 

There is no registration fee for the conference but proposers and panelists must pay all 

of their own expenses associated with conference attendance. There will be a 

conference-negotiated rate at a local hotel.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is located 

approximately 15 minutes from the Akron-Canton Airport and approximately 40 

miles southeast of Cleveland Hopkins International Airport. 

Please direct questions regarding this Call for Papers and Presentations to Kathy 

Stanchi (kstanchi@temple.edu), Linda Berger (linda.berger@unlv.edu), and Bridget 

Crawford (bcrawford@law.pace.edu). 

 

 

 

 

 

mailto:maria.campos@unlv.edu
http://ideaexchange.uakron.edu/conlawnow
mailto:kstanchi@temple.edu
mailto:linda.berger@unlv.edu
mailto:bcrawford@law.pac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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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SHOP ON LEGAL TEXT, DOCUMENT, AND CORPUS 

ANALYTICS(LTDCA-2016) FIRST CALL FOR PARTICIPATION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Law School, San Diego, CA, 17 June 2016 

Conference website: http://law-and-big-data.org/LTDCA2016.html 

Sponsored by the USD Center for Computation, Mathematics, and 

Law http://www.sandiego.edu/law/centers/ccml/ 

Workshop Description 

Recent improvements both in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y (HLT) and in techniques 

for storage and rapid analysis of large data collections have creat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automated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 improved access to statutory and regulatory 

rules, and greater insights into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legal systems. These 

techniques hold promise for the courts, legal practitioners, scholars, and citizens alike. 

These advances have coincided with a rapid expansion of interest in automated 

process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legal texts on the part of industry, government 

agencies, court personnel, and the public. 

This workshop is intended to be a forum for discussion of research ideas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s that involv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 analysis of structured legal 

documents, improved publication and access to document collections, predictive 

analysis based on legal text mining, and visualization of legal corpora. Participation is 

invited on all topics relevant to these research themes, including: 

•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iques, including data min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to legal and financial document corpora 

• Network models of statutory and case law, including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specialized for legal networks and legal tasks 

• Global, emergent, and dynamic properties of legal text collections, such as 

modularity, language models, complexity, and trends in legal doctrine and practice 

• Techniques for improving public access to, understanding of, and compliance with 

statutory and regulatory rule sets 

• Legal question-answering systems 

• Legal document analysis, including semantic analysis, information extraction, 

abstraction, summarization, topic modeling, coreference resolution, and 

document-structure analysis 

• Induction of predictive and descriptive models from legal corpora, such as 

probability of success of a motion or claim, expected case duration and settlement 

value, and 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alternative litigation decisions 

http://law-and-big-data.org/LTDCA2016.html
http://www.sandiego.edu/law/centers/cc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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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nded audience for the workshop includes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from 

industry,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work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L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cial science, data and network science, and law. 

The workshop will be one day in length consisting of paper presentations, invited 

talks, demonstrations, and a panel discussion. 

Submission information 

Submissions are invited for research papers (at most 10 pages long), extended 

abstracts (at most 5 pages long), and proposals for system demonstrations. Papers 

must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in pdf format to the conference support 

system, https://www.conftool.net/ltdca2016/ by 29 April 2016. Research papers and 

abstracts must be in the ACM proceedings 

format, http://www.acm.org/sigs/pubs/proceed/template.html. 

Venue 

The Workshop will be held at Warren Hall,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Law School, San 

Diego, California. 

Important Dates 

29 April 2016: Workshop Paper Due Date 

13 May 2016: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27 May 2016: Corrected papers due 

17 June 2016: Workshop Date 

Program Chair 

Karl Branting, The MITRE Corporation, USA, lbranting@mitre.org, (+1) 

410-660-9094 

Workshop Chair 

Ted Sichelman,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Law School, tsichelman@sandiego.edu, (+1) 

619-260-7512 

Program Committee 

Thomas Bruce, Cornell Law School, tom@liicornell.org 

Jack G. Conrad, Thomson Reuters, Corp. R&D, jack.g.conrad@thomsonreuters.com 

William Hamilt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Law School, hamiltonw@law.ufl.edu 

Matt Koehler, The MITRE Corporation, mkoehler@mitre.org 

David Lewis, David D. Lewis Consulting LLC, davelewis@daviddlewis.com 

Jana Sukkarieh, NOHA Z, LLC, jana.sukkarieh@gmail.com 

Daisy Zhe Wang, University of Florida, daisyw@cise.ufl.edu 

https://www.conftool.net/ltdca2016/
http://www.acm.org/sigs/pubs/proceed/template.html
mailto:lbranting@mitre.org
mailto:tsichelman@sandiego.edu
mailto:tom@liicornell.org
mailto:jack.g.conrad@thomsonreuters.com
mailto:hamiltonw@law.ufl.edu
mailto:mkoehler@mitre.org
mailto:davelewis@daviddlewis.com
mailto:jana.sukkarieh@gmail.com
mailto:daisyw@cise.uf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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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量法律資料的分析，本計畫曾經舉辦「機器學習在法律上的應用工作坊」，

將人工智慧中「機器學習」的原理運用在判決分析當中，詳情可以參閱「基礎法

學與人權通訊第 15 期」。 

 

 

 

 

 

 

 

 

 

 

 

 

 

 

 

 

 

 

 

 

 

 

 

 

 

 

 

 

 

http://tadels.law.ntu.edu.tw/upload/edm_file/Tadels_Communication-15_20150525.pdf
http://tadels.law.ntu.edu.tw/upload/edm_file/Tadels_Communication-15_20150525.pdf

